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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国籍登记实施规范

一、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

船舶国籍登记(00011825300Y)

二、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编码、业务办理项

（一）子项：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

(000118253005)

业务办理项：

1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首次申请）

2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变更）

3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换发）

4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注销）

（二）子项：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

(000118253006)

业务办理项：

1.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首次申请）

2.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变更）

三、行业系统名称

交通运输系统

四、设定和实施依据

1.设定依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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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第十条：船舶依照有关

船舶登记的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船舶国籍

登记、取得国籍证书后，方可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、停

泊、作业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》

第三条：船舶经依法登记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方可

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；未经登记的，不得悬挂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旗航行。

第四条：船舶不得具有双重国籍。凡在外国登记的船舶，未

中止或者注销原登记国国籍的，不得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
第十六条：依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申请登记的船舶，经核

准后，船舶登记机关发给船舶国籍证书。

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直属海事系统权责清单制

度的通知》（交办海〔2018〕19号）附件《直属海事系统权责清

单》：船舶国籍证书核发。

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

定》（宁政发〔2014〕16号）：附件第 14项 “船舶登记”下放至

设区的市、县级海事部门。

2.实施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六条：船舶具

备下列条件，方可航行：（二）经海事管理机构依法登记并持有

船舶登记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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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》

第十五条：船舶所有人申请船舶国籍，除应当交验依照本条

例取得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外，还应当按照船舶航区相应交验

下列文件：（一）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根据船

舶的种类交验法定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下列有效船舶技术证

书：⒈国际吨位丈量证书；⒉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；⒊货船构造

安全证书；⒋货船设备安全证书；⒌乘客定额证书；⒍客船安全

证书；⒎货船无线电报安全证书；⒏国际防止油污证书；⒐船舶

航行安全证书；⒑其他有关技术证书。（二）国内航行的船舶，

船舶所有人应当根据船舶的种类交验法定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

船舶检验证书簿和其他有效船舶技术证书。从境外购买具有外国

国籍的船舶，船舶所有人在申请船舶国籍时，还应当提供原船籍

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

立即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。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船舶，船

籍港船舶登记机关予以核准并发给船舶国籍证书。

第十七条：向境外出售新造的船舶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

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建造地船舶登记

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

从境外购买新造的船舶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所有权取得

的证明文件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

馆、领事馆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

境内异地建造船舶，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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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应当持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以及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

建造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

在境外建造船舶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

件以及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馆、领事

馆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

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船舶，光船承租人应当持光船租赁合

同和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中止或者注销原国籍的证明

书，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中止或者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到船

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

定的船舶，船舶登记机关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馆、领事

馆予以核准并发给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

《<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>实施若干问题说明》（海

船舶〔2004〕522号）

第十二条：对从境外购买的原具有外国国籍的船舶，在船舶

所有人递交船舶国籍登记申请时，如不能及时提供原船旗国船舶

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，可以依据所有权取得的证

明文件办理期限不超过三个月的临时船舶国籍证书，在取得原件

后方可办理正式的船舶国籍证书。

第十三条：对境内异地建造的船舶，船舶所有人凭建造合同

和交接文件申请办理临时国籍证书。新造船舶试航，船舶所有人

持造船合同和有效的船舶技术证书到建造地船舶登记机关办理临

时国籍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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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

第 85号）

第十八条：船舶登记证书污损不能使用需要换发的，持证人

应当持原船舶登记证书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换发。

第十九条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国籍证书、船舶注销

登记证明书遗失或者灭失的，持证人应当书面说明理由，附具有

关证明文件，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补发。船舶登记机关应

当予以公告，声明原证书作废。

第三十八条：船舶所有人申请船舶国籍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》第十五条的规定提交有关材料。

第三十九条：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时，原船舶所有人应当持

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国籍证书和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到船籍

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船

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所有权登记

以及与之相关的登记，收回有关登记证书，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

相应的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。向境外出售的船舶，船舶登记机关

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出具注销国籍的证明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

即注销国籍的证明书。

第四十条：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和船舶失

踪，船舶所有人应当自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或者

船舶失踪之日起 3个月内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国籍证书

和有关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、船舶失踪的证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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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经审查核实，船籍港

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登记，收回有关

登记证书，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。

第四十一条：从境外购买二手船舶，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

证书的，船舶所有人应当向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所在地的船舶登

记机关提交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文件、有效船舶技术证书和原船

舶登记机关同意注销的证明文件。

第四十二条：以光船条件出租到境外的船舶，出租人除依照

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办理光船租赁登记外，还应当办理船舶国

籍的中止或者注销登记。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封存原船舶国

籍证书，发给中止或者注销船舶国籍证明书。特殊情况下，船籍

港船舶登记机关可以发给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中止或者注销船舶

国籍的证明书。

第四十三条：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

船舶登记机关，需要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有人

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提交有关变更证明文件、有效船舶技术证

书。

第四十五条：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年内，船舶所有

人应当持船舶国籍证书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

机关办理证书换发手续。换发的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起始日期从

原证书有效期届满之日的第 2日开始计算，但不得早于签发日

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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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六条：船舶国籍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，船舶所有人或

者光船承租人应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，并

提交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及相关船舶登记证书。

《船舶登记工作规程》

第六十六条：申请办理船舶国籍证书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；（二）法定的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

船舶检验证书簿或其他有效的船舶技术证书；（三）已经登记的

船舶，还应提交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原国籍的证明

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。

第六十八条：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，应当按照以下规

定提出：（一）向境外出售新造的船舶，属于境外到岸交船的，

船舶所有权人应当持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和有效船舶技术

证书，到建造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；（二）从境外购买或建

造的新造船舶，属于境外离岸交船的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所

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

外使领馆申请办理。（三）境内异地建造船舶，需要航行至拟登

记港的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以及有效船

舶技术证书，到建造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；（四）以光船条

件从境外租进船舶，光船承租人应当持光船租赁合同和原船舶登

记机关出具的中止或者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，或者将于重新登记

时立即中止或者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以及有效的船舶技术证书到

其住所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；（五）从境外购买二手船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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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有人提交应当持船舶所有

权取得的证明文件、有效船舶技术证书和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

同意注销的证明文件到其住所地或主要营业所所在地船舶登记机

关申请办理；（六）因船舶买卖发生船籍港变化，需要办理临时

船舶国籍证书的，新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文件

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到变化后的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；（七）

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船舶登记机关，需

要办理船舶临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有人可以在申请注销所有权

登记的同时持有关变更证明文件和有效的船舶技术证书到原船舶

登记机关申请办理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》第十条：船舶国

籍证书核发的条件：（一）船舶已依法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；

（二）船舶具备适航技术条件，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；

（三）船舶不具有造成双重国籍或者两个及以上船籍港的情形；

（四）船舶国籍登记申请人为船舶所有人。

五、实施机关

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部门

六、审批层级

设区的市级

七、行政许可事项类型

登记型

八、许可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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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：

1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首次申请）：

（1）船舶已依法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；

（2）船舶具备适航技术条件，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

格；

（3）船舶不具有造成双重国籍或者两个及以上船籍港的情

形；

（4）船舶国籍登记申请人为船舶所有人。

2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变更）：

船舶国籍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，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

应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，并提交变更项目

的证明文件及相关船舶登记证书。

3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换发）：

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年内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

国籍证书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证书

换发手续。换发的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起始日期从原证书有效期

届满之日的第 2日开始计算，但不得早于签发日期。

4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注销）：

（1）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时，原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所

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国籍证书和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到船籍港船舶

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船籍港船

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所有权登记以及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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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相关的登记，收回有关登记证书，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相应的

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。向境外出售的船舶，船舶登记机关可以根

据具体情况出具注销国籍的证明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

国籍的证明书。

（2）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和船舶失踪，船

舶所有人应当自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或者船舶失

踪之日起 3个月内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国籍证书和有关

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、船舶失踪的证明文件，到

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经审查核实，船籍港船舶登

记机关应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登记，收回有关登记证

书，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。

5.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首次申

请）：

（1）申请签发临时国籍证书的船舶属于下列情形之一：向

境外出售新造的船舶，属于境外到岸交船的；从境外购买或建造

的新造船舶，属于境外离岸交船的；境内异地建造船舶，需要航

行至拟登记港的；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船舶的；从境外购买二

手船舶，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；因船舶买卖发生船籍港

变化，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；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

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船舶登记机关，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

的。

（2）已取得船舶所有权或者签订了生效的光船租赁合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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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船舶临时国籍登记申请人为船舶所有人或者以光船条

件从境外租进船舶的光船承租人；

（4）船舶具备相应的适航技术条件，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

验合格；

（5）船舶不具有造成双重国籍或者两个及以上船籍港的情

形；

（6）船舶已取得经海事管理机构核定的船名和船舶识别

号。

6.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变

更）：

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船舶登记机

关，需要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原船

舶登记机关提交有关变更证明文件、有效船舶技术证书。

（二）规定许可条件的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》

第十七条：向境外出售新造的船舶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

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建造地船舶登记

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从境外购买新造的船舶，船舶

所有人应当持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

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馆、领事馆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

书。境内异地建造船舶，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

有人应当持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以及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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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在境外建造船

舶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件以及有效船舶技

术证书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馆、领事馆申请办理临时船

舶国籍证书。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船舶，光船承租人应当持光

船租赁合同和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中止或者注销原国籍

的证明书，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中止或者注销原国籍的证明

书到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对经审查符合本

条例规定的船舶，船舶登记机关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

馆、领事馆予以核准并发给临时船舶国籍证书。

第三十九条：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时，原船舶所有人应当持

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国籍证书和其他有关证明文件到船籍

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对经审查符合本条例规定的，船

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所有权登记

以及与之相关的登记，收回有关登记证书，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

相应的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。向境外出售的船舶，船舶登记机关

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出具注销国籍的证明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

即注销国籍的证明书。

第四十条：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和船舶失

踪，船舶所有人应当自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或者

船舶失踪之日起 3个月内持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、船舶国籍证书

和有关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、船舶失踪的证明文

件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经审查核实，船籍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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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该船舶在船舶登记簿上的登记，收回有关

登记证书，并向船舶所有人出具船舶登记注销证明书。

第四十四条 ：以光船条件租进的船舶，承租人应当自光船租

赁合同期满或者光船租赁关系终止之日起 15日内，持光船租赁

合同、终止光船租赁关系的证明文件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

理注销登记。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的船舶，还应当提供临时船

舶国籍证书。经核准后，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注销其在船舶

登记簿上的光船租赁登记，收回临时船舶国籍证书，并出具光船

租赁登记注销证明书和临时船舶国籍注销证明书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》第十条：船舶国

籍证书核发的条件：（一）船舶已依法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；

（二）船舶具备适航技术条件，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；

（三）船舶不具有造成双重国籍或者两个及以上船籍港的情形；

（四）船舶国籍登记申请人为船舶所有人。船舶临时国籍证书签

发的条件：（一）申请签发临时国籍证书的船舶属于下列情形之

一：1.向境外出售新造的船舶，属于境外到岸交船的；2.从境外

购买或建造的新造船舶，属于境外离岸交船的；3.境内异地建造

船舶，需要航行至拟登记港的；4.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船舶

的；5.从境外购买二手船舶，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；6.

因船舶买卖发生船籍港变化，需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；7.

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船舶登记机关，需

要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。（二）已取得船舶所有权或者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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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生效的光船租赁合同；（三）船舶临时国籍登记申请人为船舶

所有人或者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船舶的光船承租人；（四）船

舶具备相应的适航技术条件，并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；

（五）船舶不具有造成双重国籍或者两个及以上船籍港的情形；

（六）船舶已取得经海事管理机构核定的船名和船舶识别号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

第 85号）

第四十条：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》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。

第四十三条：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

船舶登记机关，需要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有人

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提交有关变更证明文件、有效船舶技术证

书。

第四十五条：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年内，船舶所有

人应当持船舶国籍证书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

机关办理证书换发手续。换发的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起始日期从

原证书有效期届满之日的第 2日开始计算，但不得早于签发日

期。

第四十六条：船舶国籍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，船舶所有人或

者光船承租人应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，并

提交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及相关船舶登记证书。

九、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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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首次申请）：

（1）船舶国籍登记申请表；

（2）合法身份证明。

2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变更）：

（1）变更证明文件；

（2）相关船舶登记证书。

3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换发）：

（1）船舶国籍证书；

（2）有效船舶技术证书。

4.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注销）：

因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注销时：

（1）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；

（2）船舶国籍证书；

（3）其他有关证明文件；

因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和船舶失踪注销时：

（1）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；

（2）船舶国籍证书；

（3）有关船舶灭失（含船舶拆解、船舶沉没）、船舶失踪

的证明文件

5.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首次申

请）：

（1）船舶所有权取得的证明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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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有效船舶技术证书。

6.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核发（设区的市级权限）（申请变

更）：

（1）变更证明文件；

（2）有效船舶技术证书。

十、中介服务

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:否

十一、审批程序

1.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：

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送达

2.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

第 85号）

第八条：船舶登记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 （一）申请；

（二）受理； （三）审查； （四）记载于船舶登记簿； （五）

发证。

第四十三条：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

船舶登记机关，需要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有人

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提交有关变更证明文件、有效船舶技术证

书。

第四十五条：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年内，船舶所有

人应当持船舶国籍证书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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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办理证书换发手续。 换发的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起始日期从

原证书有效期届满之日的第 2日开始计算，但不得早于签发日

期。

第四十六条：船舶国籍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，船舶所有人或

者光船承租人应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，并

提交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件及相关船舶登记证书。

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公布深化海事“放管服”改革举措的

通知》（海政法〔2018〕561号）：将“船舶国籍证书核发”审批

层级由“初审、复审、审批”三级调整为“初审、审批”两级。

《船舶登记工作规程》（海船舶〔2017〕46号）第三十二

条：船舶登记审查实施初审、复审、审批三级审批程序。但是对

于（临时）船舶国籍、船舶登记证书换发和补发，船舶登记机关

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实施两级审批程序。

3.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：是

4.是否存在初审环节：否

5.是否需要现场勘验：否

6.是否需要组织听证：否

7.是否需要招标、拍卖、挂牌交易：否

8.是否需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：否

9.是否需要鉴定：否

10.是否需要专家评审：否

11.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：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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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：否

13.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：否

十二、受理和审批时限

1.承诺受理时限：当场办理

2.法定审批时限：7个工作日

3.规定法定审批时限的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

第 85号）第二十三条：自船舶登记申请受理之日起，船舶登记

机关应当于 7个工作日内，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船舶登记簿并

核发相应证书，或者做出不予登记的决定。公告时间不计入前款

规定的时限。

4.承诺审批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十三、收费信息

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：否

十四、行政许可证件

1.行政许可证件名称：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

2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：

（1）船舶国籍证书：5年；

（2）临时船舶国籍证书：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一般不

超过 1年。以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的船舶，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

期限可以根据租期确定，但是最长不超过 2年。

3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依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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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

第 85号）

第三十九条：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为 5年，但下列情形除

外：（一）老旧运输船舶国籍证书的有效期不得超过船舶强制报

废日期；（二）光船租赁船舶国籍证书的有效期与光船租赁期限

相同，但最长不超过 5年。

第四十四条：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一般不超过 1年。以

光船条件从境外租进的船舶，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期限可以根据

租期确定，但是最长不超过 2年。

4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变更手续的要求：

（1）船舶国籍登记项目发生变化的，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

承租人应当向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，并提交变

更项目的证明文件及相关船舶登记证书

（2）因船舶所有人住所或者船舶航线变更导致变更船舶登

记机关，需要申请办理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，船舶所有人应当向

原船舶登记机关提交有关变更证明文件、有效船舶技术证书。

5.办理行政许可证件延续手续的要求：

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1年内，船舶所有人应当持船舶

国籍证书和有效船舶技术证书，到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证书

换发手续。换发的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起始日期从原证书有效期

届满之日的第 2日开始计算，但不得早于签发日期。

6.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地域范围：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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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规定行政许可证件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：——

十五、行政许可数量限制

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：否

十六、行政许可后年检要求

有无年检要求：否

十七、行政许可后年报要求

有无年报要求：否

十八、监管主体

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交通运输部门。


